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自

2015

年

6

月

2

日起，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以

AMAC

行业指数作

为计算依据，对旗下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

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股票比亚迪（证券代码

002594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调整。对旗下国投瑞银瑞泽中证创

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

股票奥飞动漫（证券代码

002292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调整。对旗下国投瑞银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股票新洋丰 （证券代码

000902

）、易联众（证券代码

300096

）、邦讯技术（证券代码

300312

）和亿利能源（证券代码

600277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调整。同时根据估值政策和程序的一贯性原则，本公司对旗下管理的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

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瑞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信息消

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和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相关股票也进行估

值调整。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相关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

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302� � �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15-037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西部建设，证券代码：

002302

）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刊登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

2015-022

），并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7

）。

2015

年

5

月

6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8

），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并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

5

月

20

日和

5

月

27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9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

2015-032

）和《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4

）。以上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工作，因相关事项尚在筹划审议过程中，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在停牌期间公司将与相关方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争取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前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11

西建债，债券代码：

112066

）不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5

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关于增加同花顺为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本公司”

)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简称“同花顺”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

,

同花顺将于

2015

年

6

月

4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673020,

简称

“本基金”

)

。

投资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一、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9

楼

总机

:(021)38572888

传真

:(021)38572750

客服电话

:4007-007-818(

免长途话费

);(021)38572666

网址

:www.westleadfund.com

二、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7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2

号楼

2

楼

客服电话

:4008-773-772

网址

:www.5ifund.com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

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西部利得成长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６７３０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西部利得成

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

开放日的具体

交易时间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收的

,

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

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

若出现新的证券

/

期货交易市场、证券

/

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本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

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并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

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通过本基金代销机构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申购时

,

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10

元

(

含申购费

),

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

为

10

元

(

含申购费

)

。通过直销机构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50,000.00

元

(

含申购费

),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0.00

元

(

含申购费

),

已

有认

/

申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

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代销机构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

机构进行交易要受直销机构最低金额的限制。投资人可多次申购

,

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

,

从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

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10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

售机构

(

网点

)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

份的

,

在赎回时须一次性全部赎回。

4.2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Ｔ＜３０

？日

０．５％ １００％

Ｔ≥３０

日

０ ０

注

:

上表中

,1

年按

365

天计算。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30

日的投

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7-818

或

(021)38572666

。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9

楼

(

邮编

200120)

总机

:(021)38572888

传真

:(021)38572860

客服电话

:4007-007-818;(021)38572666

联系人

:

韦佳

网址

:www.westleadfund.com

在发售期间

,

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进行发售相关事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投诉等。直销客

户还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查询汇入资金的到账情况。

5.2

代销机构

本基金的代销机构包括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排名不分先后

)

。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2015

年

6

月

4

日起

,

基金管理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营业场所、基金管理人网站

等媒介公布上一个基金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7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须按照《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基金管理人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在至少一家指定报刊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3)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5

年

5

月

22

日《证券时报》上的《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

销机构查阅《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4)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

,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

投资者可以登陆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westleadfund.com

或拨打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

4007-007-818

进行相关咨询。

(6)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6

月

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西部利得成长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６７３０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西部

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

注

: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本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

)

开始正式

管理本基金。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８９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４１３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７

，

１１７

，

７７８．０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

，

０８７．０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０７

，

１１７

，

７７８．０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１

，

０８７．０５

合计

２０７

，

１２８

，

８６５．１１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注

:(1)

按照有关规定

,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与本基金有关的法定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2)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认购本基金。

(3)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认购本基金。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

也可以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7-818

或

021-38572666

或公司网站

www.westleadfund.com

查询交易确认

情况。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

3

个月时

间内开始办理。具体开始办理时间

,

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2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公告。

(3)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日

(上接B46版)

姓名 黄伟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６２５１９７１＊＊＊＊０７１７

通讯地址 浙江省绍兴县柯桥街道裕民小区

１９

幢

2

、黄伟江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

,

黄伟江不存在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3

、最近

5

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填写是否）

绍兴龙华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销售主管 否

(

四

)

北京一龙伟业国际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1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一龙伟业国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一路

１

号

６

层办公

Ａ６０５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丁福庆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2

、出资结构

一龙伟业的出资结构及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丁福庆 普通合伙人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３３％

２

吕兰顺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３３％

３

秦忠利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３３％

－

合计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营业务情况

一龙伟业自成立以来

,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

,

一龙伟业持有一龙恒业

10.82%

的股权。

4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一龙伟业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２

，

３９９

，

０６３．７４

负债合计

１

，

９９１

，

６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７

，

４６３．７４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１

，

３１０

，

０３５．４７

利润总额

－１

，

３１０

，

０３５．４７

净利润

－１

，

３１０

，

０３５．４７

5

、一龙伟业及其负责人最近五年的处罚及诉讼情况

一龙伟业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6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一龙伟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7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事项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

,

一龙伟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事项。

(

五

)

千石资本—盈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其成立和管理的“千石资本—盈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千石资本及“千石资本—盈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情况如下

:

1

、管理人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８７

号

１４

层

４－１４０６

法定代表人 尹庆军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2

、管理人出资结构

千石资本的出资情况具体如下

: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北京千实富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千石资本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

“本企业为本次认购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为本企业自主管理产

品

,

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或其他结构化安排

,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委托人为其认购份

额的唯一合法持有人

,

每一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

承担同等风险。该资产管理计划用于认购宝莫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

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追索的情形。”

4

、本次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

“千石资本

-

盈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由千石资本设立和管理

,

其份额由委托人认购

,

委托人不少于

2

人且不得超过

200

人

,

存

续期限暂定为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4

年

,

“千石资本—盈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所募集资金全额用于认购宝莫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

5

、主营业务情况

千石资本自成立以来

,

主要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6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千石资本—盈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专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而设立

,

之前并未开展实质经营业务

,

时间较短

,

无财务数据。

千石资本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５１

，

９３５

，

２９０．３１

负债合计

２７

，

３０８

，

７０６．０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４

，

６２６

，

５８４．２５

营业收入

６９

，

８８４

，

９７８．４２

营业利润

６

，

４００

，

０３１．２２

利润总额

６

，

５０２

，

０３１．２２

净利润

４

，

５３６

，

１６７．２２

7

、千石资本及其负责人最近五年的处罚及诉讼情况

千石资本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8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千石资本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9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事项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

,

千石资本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事项。

(

六

)

北京普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普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

８

号

１

至

３

层

法定代表人 栾春颖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信息咨询；销售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焦炭；物业管理；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

、出资结构及控制关系

普临投资为自然人栾春颖直接控制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

栾春颖持股比例为

100%

。

3

、主营业务情况

普临投资自成立以来

,

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

4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普临投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１

，

０９４

，

７４２

，

９５７．６９

负债合计

４３７

，

５２３

，

４７５．２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５７

，

２１９

，

４８２．４２

营业收入

４０７

，

７８３

，

２４４．８６

营业利润

１２９

，

４９３

，

６０４．１６

利润总额

１２９

，

０６８

，

８０４．１６

净利润

９６

，

８０１

，

６０３．１２

5

、普临投资及其负责人最近五年的处罚及诉讼情况

普临投资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6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普临投资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7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事项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

,

普临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事项。

(

七

)

东营博龙石油装备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1

、基本信息

名称 东营博龙石油装备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东营市府前大街

５９

号新孵化大厦

Ｂ

楼

６１８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投资及咨询服务、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证券、期货及咨询除外）（以上经营事项

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报批的，凭批准证书经营）

2

、出资结构

博龙基金的出资结构及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２

东营市金凯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３

山东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６８％

－

合计

５０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营业务情况

博龙基金自成立以来

,

主要投资于东营地区的石油装备产业。

4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博龙基金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２０２

，

７６９

，

４４０．６０

负债合计

４

，

０００．７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２

，

７６５

，

４３９．９０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１１

，

８６５

，

８０１．７１

利润总额

１１

，

８６５

，

８０１．７１

净利润

１１

，

８６５

，

８０１．７１

5

、博龙基金及其负责人最近五年的处罚及诉讼情况

博龙基金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6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博龙基金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7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事项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

,

博龙基金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事项。

(

八

)

信实长期价值

1

号基金

六安信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其成立和管理的“信实长期价值

1

号基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信实资产及

“信实长期价值

1

号基金”的相关情况如下

:

1

、管理人基本信息

名称 六安信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六安市长安南路环保大厦

法定代表人 周道洪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及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管理人控制关系及股权结构

(1)

控制关系

信实资产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2)

股权结构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上海海外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

上海固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

合肥松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４

六安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５．００％

－

合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六安信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信实资产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

“本企业为本次认购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为本企业自主管理产

品

,

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或其他结构化安排

,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委托人为其认购份

额的唯一合法持有人

,

每一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

承担同等风险。该资产管理计划用于认购宝莫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

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追索的情形。”

4

、本次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

“信实长期价值

1

号基金”由六安信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和管理

,

其份额由委托人认购

,

委托人不少于

2

人且不得超过

200

人

,

存续期限暂定为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4

年

,

“信实长期价值

1

号基金”所募集资金全额用于认购宝莫股份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

5

、主营业务情况

信实资产自成立以来

,

主要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6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信实长期价值

1

号基金”专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而设立

,

之前并未开展实质经营业务

,

设立时间较短

,

无财务数据。

信实资产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０

利润总额

０

净利润

０

7

、信实资产其负责人最近五年的处罚及诉讼情况

信实资产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8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信石资产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9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事项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

,

信实资产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事项。

(

九

)

华宝兴业星通定增十号专户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其成立和管理的“华宝兴业星通定增十号专户”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华宝兴

业及“华宝兴业星通定增十号专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

1

、管理人基本信息

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８

楼

法定代表人 郑安国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

经营范围

一、在中国境内从事基金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2

、管理人股权结构

华宝兴业的出资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６５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２ Ｌｙｘｏｒ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Ａ．

（领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３５０．００ ４９．００％

－

合计

５０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华宝兴业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

“本企业为本次认购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为本企业自主管理产

品

,

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或其他结构化安排

,

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

委托人为其认购份

额的唯一合法持有人

,

每一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

承担同等风险。该资产管理计划用于认购宝莫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

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追索的情形。”

4

、本次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

“华宝兴业星通定增十号专户”由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和管理

,

其份额由委托人认购

,

每个管理计划的委托人

不少于

2

人且不得超过

200

人

,

存续期限暂定为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

4

年

,

“华宝兴业星通定增十号专户”所募集资金全额用

于认购宝莫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5

、主营业务情况

华宝兴业自成立以来

,

主要业务为公募基金产品销售和管理、海外投资基金产品销售和管理和专户理财产品销售和管理。

6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华宝兴业星通定增十号专户”专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而设立

,

之前并未开展实质经营业务

,

设立时间较短

,

无财务数据。

华宝兴业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

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１

，

６６９

，

０５５

，

９４７．３７

负债合计

５０５

，

５０８

，

７３２．９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１６３

，

５４７

，

２１４．４１

营业收入

７１３

，

４４６

，

５５５．４０

营业利润

２８５

，

５３６

，

９５２．８１

利润总额

２９０

，

９８６

，

３８３．９３

净利润

２２２

，

９６３

，

８９１．５８

7

、华宝兴业及其负责人最近五年的处罚及诉讼情况

华宝兴业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未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华宝兴业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受到的与证券市场有关的监管措施情况如下

:

处罚类型 处罚时间 处罚原因

处罚及整改

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海证监局对华

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产

品部总经理、 产品部员工出具了

警示函

２０１２．６．２８

该公司有

４

只基金的更新招募说明书媒体披露未能

在《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上述四只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虽已在法定时间

内完成了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的提前备案工

作，但因业务人员工作疏漏，未在规定期间将基金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指定媒体发布

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该公司更改了相关的业

务控制流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对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

出具了《沪证监决【

２０１５

】

１８

号

－

关

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

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５．０１．２３

因该公司原基金经理牟旭东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

交易股票，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对

该公司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认为

该公司内部控制存在制度不够完善，投研人员管理

及信息系统风险控制措施不完善等情况

该公司已在规定的整改

期限内完成整改

8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华宝兴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9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事项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

,

华宝兴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事项。

(

十

)

江苏悦达泰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1

、基本信息

名称 江苏悦达泰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

５

号

１

幢

１１０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苏达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泉生）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从事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资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出资结构

悦达泰和的出资结构及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名称

／

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江苏达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２

江苏悦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９％

３

科学技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

中心

有限合伙人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１％

４

北京紫荆华融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

５

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

６

上海宗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

７

常州市新发展实业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２％

８

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９００．００ ２

，

９００．００ ４．７５％

９

江苏新东旭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４．１０％

１０

宁波盛世合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

１１

上海市嘉定区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

１２

南通化工轻工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

１３

苏州金晟硕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１４

嘉兴建元善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１５

昆山歌斐谨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１６

昆山歌斐谨弘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１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１８

徐刚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１９

朱忠贤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２０

许季伟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２１

苏州达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６％

－

合计

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营业务情况

悦达泰和自成立以来

,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

,

悦达泰和持有一龙恒业

8.80%

的股权。

4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悦达泰和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５３６

，

８０８

，

１５９．１１

负债合计

６

，

３７１

，

８４１．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３０

，

４３６

，

３１８．１１

收益

－２

，

８２６

，

７５３．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４

，

４９８

，

２２９．９７

利润总额

－１４

，

４９８

，

２３１．２１

净利润

－１４

，

４９８

，

２３１．２１

5

、悦达泰和及其负责人最近五年的处罚及诉讼情况

悦达泰和及其负责人最近

5

年未曾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6

、本次发行完成后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悦达泰和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7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事项

本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

,

悦达泰和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事项。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情况

发行对象用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

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款总额（万元）

１

英纳威投资

８

，

１７６．００ ６４

，

４２６．８８

２

泽熙增煦

８

，

１６０．００ ６４

，

３００．８０

３

黄伟江

７

，

５３０．００ ５９

，

３３６．４０

４

一龙伟业

４

，

７００．００ ３７

，

０３６．００

５

千石资本

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５

，

４６０．００

６

普临投资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００．００

７

博龙基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７６０．００

８

信实资产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１

，

８２０．００

９

华宝兴业

１

，

１３４．００ ８

，

９３５．９２

１０

悦达泰和

８００．００ ６

，

３０４．００

总计

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

，

０８０．００

四、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股份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7.88

元

/

股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的股票交易

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量

)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宝莫股份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

,

标的股票

的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亦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调整。

2

、股份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中

,

宝莫股份拟非公开发行

41,000

万股

A

股股票

,

各认购对象的认购金额和股数如下

: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款总额（万元）

１

英纳威投资

８

，

１７６．００ ６４

，

４２６．８８

２

泽熙增煦

８

，

１６０．００ ６４

，

３００．８０

３

黄伟江

７

，

５３０．００ ５９

，

３３６．４０

４

一龙伟业

４

，

７００．００ ３７

，

０３６．００

５

千石资本

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５

，

４６０．００

６

普临投资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００．００

７

博龙基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７６０．００

８

信实资产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１

，

８２０．００

９

华宝兴业

１

，

１３４．００ ８

，

９３５．９２

１０

悦达泰和

８００．００ ６

，

３０４．００

总计

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３

，

０８０．００

4

3

、股份锁定期

一龙伟业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标的股票

,

应遵守以下限售安排

:

自本次发行实施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

让或处分标的股票

;

在补偿年度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达到承诺净利润之前或完成《盈利补偿协议》所约定的全部盈利承诺

补偿完毕之前

,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处分标的股票。

除一龙伟业之外的认购对象

/

参与认购的资管计划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标的股票

,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让或处分。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因宝莫股份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原因

,

认购对象

/

资管计划就标的股票增持的股票

,

也应遵守前述锁定安

排。

限售期届满后

,

认购对象

/

资管计划转让其所持有的宝莫股份股票应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办理。

4

、认购款缴付、股票交付的时间和方式

在《股份认购协议》生效后

,

认购对象

/

参与认购的资管计划应在收到宝莫股份发出的认购款缴付通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

一次性将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

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划入宝莫股份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账户。

宝莫股份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

6

个月内择机发行。在认购对象

/

资管计划足额支付认购款的前提下

,

宝莫股份

应依法办理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标的股票登记手续

,

认购对象

/

资管计划应提供相关的协助与配合。

5

、违约责任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

,

即构成违约

,

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股份认购协议》生效后

,

如因资管计划未及时成立或资管计划认购资金不足等不可归责于宝莫股份的原因而导致资管

计划未能认购或未能足额认购标的股份的

,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认购款总额百分之五十的违约金

,

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

成的全部损失。

在《股份认购协议》生效后

,

如认购对象

/

资管计划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如期缴付认购款的

,

则每逾期一日乙方须向宝莫股

份支付未缴付认购款总额万分之三的滞纳金

,

直至认购款足额缴付完毕之日

;

如果逾期超过

30

日认购对象

/

资管计划仍未缴付

认购款或未足额缴付认购款

,

认购对象

/

资管计划除支付滞纳金外还应当向宝莫股份支付相当于认购款总额百分之五十的违

约金

,

并赔偿由此给宝莫股份造成的全部损失。除本《股份认购协议》另有约定外

,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与保证的

,

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五、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与各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2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相关防范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

总股本亦相应增加。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

将合理使用募集资金

,

但达到预期效果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因此

,

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出现下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并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宝莫股份”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

(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已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2013]110

号

),

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

,

并就采

取的相关应对措施说明如下

: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股东即期汇报摊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323,08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收购北京一龙恒业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酸化压裂、连续油管及钻修井作业服务项目”及“锐利能源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

前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盈利能力较好

,

项目的实施将使有助于拓展油气工程技术服务及油气勘探开发业务

,

全

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和整体盈利水平。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净资产规模和总股本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募投项目的实施和收益需要一定周期

,

在公司总

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

如果公司未来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产生相应幅度的增长

,

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股东即期回报

(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

)

存在被摊薄的风

险。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

,

关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二、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

,

公司拟通过严格执行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

,

积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

,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

制等措施

,

从而提升资产质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

以填补回报。具体措施如下

:

1

、加快募投项目投资建设

,

争取早日实现预期效益

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

,

募投项目将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

展方向

,

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根据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

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运营后公司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将相应提高。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

,

推进募投项目的完成进度

,

尽快产生效益回报股东。

2

、加强募集资金监管

,

保证募集资金规范使用

公司已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

和监督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定期对募集资

金进行内部审计

,

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

合理防范募集资金

使用风险。

3

、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

,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透明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

,

积极有效地回报投资者

,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年修订

)

》的精

神

,

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并拟于近期审议《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

切实维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

,

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

,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

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

,

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4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

,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确

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

,

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

,

确保独

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

,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5

、其他方式

鉴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2013]110

号

)

对资本市场、上

市公司、投资者均具有重大意义

,

公司承诺未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具体细则及要求

,

并参

照上市公司较为通行的惯例

,

积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内

容

,

继续补充、修订、完善公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各项制度并予以实施。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476� � �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3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

能否取得上述批准

及取得上述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方案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上述审批风险。

2

、发行对象中东营英纳威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英纳威投资”

)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泽

熙增煦”

)

、黄伟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所持公司的股份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视同为公司关联方

,

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亦构成关联

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拟向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北京一龙伟业国际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千石资本

-

盈海定增资产管理计划、北京普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营博

龙石油装备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六安信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信实长期价值

1

号基金、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设立的华宝兴业星通定增十号专户、江苏悦达泰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共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

并于

2015

年

5

月

31

日分别签署了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

以下简称

“《股份认购协议》”

)

。

其中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分别为

81,760,000

股、

81,600,000

股、

75,300,000

股

,

其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所持公司的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00%

、

7.98%

、

7.37%,

均超过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5%,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视同为公司关联方

,

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行为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本届董事会无关联董事

,

相关董事无须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

鉴于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在与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协

议》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均超过

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英纳

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视同为公司关联方

,

上述股份认购行为构成了其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英纳威投资基本情况

1

、英纳威投资概况

公司名称

:

东营英纳威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

:

东营市东营区商河路

62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

褚妍妍

公司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

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英纳威投资出资结构

英纳威投资的出资人中除东营英瑞奇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英瑞奇”

)

为合伙企业外其他合伙人均为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员工。英纳威投资的出资结构及合伙人情况具体如下

:

序号 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褚妍妍 普通合伙人

４

，

９３２．８８ ０ ７．６６％

２

英瑞奇 有限合伙人

８

，

７８２．６６ ０ １３．６３％

３

郭志娟 有限合伙人

４

，

９３９．７４ ０ ７．６７％

４

周颖 有限合伙人

４

，

８４３．３６ ０ ７．５２％

５

武登海 有限合伙人

４

，

７１８．０７ ０ ７．３２％

６

王义民 有限合伙人

４

，

５４１．８０ ０ ７．０５％

７

霍永新 有限合伙人

４

，

４６４．４９ ０ ６．９３％

８

渠磊 有限合伙人

４

，

３８９．１６ ０ ６．８１％

９

徐栋业 有限合伙人

３

，

４２３．０７ ０ ５．３１％

１０

孙东来 有限合伙人

３

，

１６０．６７ ０ ４．９１％

１１

吕建妮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７３．２０ ０ ４．７７％

１２

魏新峰 有限合伙人

３

，

０３２．３０ ０ ４．７１％

１３

刘艳霞 有限合伙人

１

，

８８５．６８ ０ ２．９３％

１４

贾建民 有限合伙人

１

，

１５０．４８ ０ １．７９％

１５

满善平 有限合伙人

６６９．８０ ０ １．０４％

１６

宋君燕 有限合伙人

６６９．８０ ０ １．０４％

１７

赵丽娟 有限合伙人

５６７．３６ ０ ０．８８％

１８

孙中华 有限合伙人

４２４．７３ ０ ０．６６％

１９

张启波 有限合伙人

３８２．６５ ０ ０．５９％

２０

李岳军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０．３６ ０ ０．５８％

２１

刘军旗 有限合伙人

３３０．９６ ０ ０．５１％

２２

张向青 有限合伙人

３２１．５０ ０ ０．５０％

２３

郑胜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７．７０ ０ ０．４５％

２４

赵遵贞 有限合伙人

２６６．４２ ０ ０．４１％

２５

霍永胜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２．１６ ０ ０．３９％

２６

李然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０．５８ ０ ０．３９％

２７

高鹏 有限合伙人

２２６．００ ０ ０．３５％

２８

梁欢 有限合伙人

２２０．６４ ０ ０．３４％

２９

王曰鹏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９．０６ ０ ０．３４％

３０

林涛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１．１８ ０ ０．３３％

３１

胡奎玲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１．１８ ０ ０．３３％

３２

徐坤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１．１８ ０ ０．３３％

３３

李玉杰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１．１８ ０ ０．３３％

３４

陈宗令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６．０８ ０ ０．２０％

３５

梁晓伟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 ０ ０．１７％

３６

王海鹏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３７

杜波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３８

夏凡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３９

李敬勇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０

张在文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１

王振山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２

赵锋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３

贾玉川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４

曹继伟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５

李叶付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６

靳钟锌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４７

曹卫广 有限合伙人

４５．７０ ０ ０．０７％

－

合计

６４

，

４２６．８７６ ０ １００．００％

英瑞奇作为英纳威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

其合伙人亦为公司的员工

,

其基本情况如下

:

名称 东营英瑞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东营市东营区商河路

６２

号长安广场

Ａ８０６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丽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英瑞奇的出资结构及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张丽 普通合伙人

７８９．８９１ ０ ８．９９％

２

李力 有限合伙人

１

，

８０９．５６０ ０ ２０．６０％

３

赵彬 有限合伙人

１

，

０７３．９７０ ０ １２．２３％

４

陈小丽 有限合伙人

８３１．９７０ ０ ９．４７％

５

郭继军 有限合伙人

３４２．７８０ ０ ３．９０％

６

常坤 有限合伙人

２５２．１６０ ０ ２．８７％

７

聂玉玲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４．０３６ ０ ２．６７％

８

张勇 有限合伙人

１９９．６７９ ０ ２．２７％

９

杨海霞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７４３ ０ ２．０５％

１０

王豪杰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５．４０１ ０ １．８８％

１１

米波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８．３８８ ０ １．８０％

１２

周敬营 有限合伙人

１４８．１４４ ０ １．６９％

１３

刘阳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０．０２０ ０ １．４８％

１４

陈晓刚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６．０８０ ０ １．４０％

１５

王玉林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９．７７６ ０ １．３６％

１６

王爱萍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５．８３６ ０ １．３２％

１７

班慧明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２．３６９ ０ １．２８％

１８

陈广鲁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１９

徐家宏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０

郝爱华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１

邹志超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２

高建平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３

孟会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４

杨育麟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５

杜庆海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６

林思源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７

张洪松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８

张海涛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２９

郑伟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０．３２０ ０ １．２６％

３０

杜志远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７．９５６ ０ １．２３％

３１

赵庆伟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０．０７６ ０ １．１４％

３２

张伟 有限合伙人

９２．１９６ ０ １．０５％

３３

程代军 有限合伙人

９２．１９６ ０ １．０５％

３４

庞德玺 有限合伙人

９２．１９６ ０ １．０５％

３５

孙希亮 有限合伙人

９２．１９６ ０ １．０５％

３６

葛瑞保 有限合伙人

９２．１９６ ０ １．０５％

－

合计

８

，

７８２．６５５ 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营业务情况

英纳威投资专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而设立

,

之前并未开展实质经营业务。

4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英纳威投资成立时间较短

,

尚无财务数据。

(

二

)

泽熙增煦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118

号

335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3

年

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会展会务服务

;

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各类广告

;

办公设备、工艺礼品、日用百货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2

、控制关系及出资结构

(1)

控制关系

泽熙增煦的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2)

出资结构

序号 合伙人 合伙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２

，

９３７．７５ ５．００

２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５５

，

２２９．７０ ９４．００

３

上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人

５８７．５５ １．００

合计

５８

，

７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营业务情况

泽熙增煦自成立以来

,

主要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认购与投资。

4

、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泽熙增煦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资产合计

３３０

，

６１８

，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１８

，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３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３１

，

７００

利润总额

－３１

，

７００

净利润

－３１

，

７００

(

三

)

黄伟江

1

、基本情况

黄伟江

,

男

,1971

年出生

,

身份证号码

3306251971****0717,

住所浙江省绍兴县柯桥街道裕民小区

19

幢。

2

、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黄伟江不存在控制的重要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3

、最近

5

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黄伟江自

2004

年

3

月至今任绍兴龙华贸易有限公司销售主管

,

与该任职单位不存在产权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2015

年

5

月

31

日

,

公司与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分别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

,

根据上述协议

,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及

定价政策如下

:

(

一

)

股份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7.88

元

/

股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的股票交易

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量

)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

,

标的股票的发

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亦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调整。

(

二

)

股份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中

,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41,000

万股

A

股股票

,

其中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的认购金额和股数如下

: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款总额（万元）

１

英纳威投资

８

，

１７６．００ ６４

，

４２６．８８

２

泽熙增煦

８

，

１６０．００ ６４

，

３００．８０

３

黄伟江

７

，

５３０．００ ５９

，

３３６．４０

(

三

)

股份锁定期

认购对象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标的股票

,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处分。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因公司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原因

,

认购对象就标的股票增持的股票

,

也应遵守前述锁定安排。

限售期届满后

,

认购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按照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

四

)

认购款缴付、股票交付的时间和方式

在《股份认购协议》生效后

,

认购对象应在收到公司发出的认购款缴付通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

一次性将认购款划入保荐

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

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划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

6

个月内择机发行。在认购对象支付认购款的前提下

,

公司应依法办理完成本次交易

相关的标的股票登记手续

,

认购对象应提供相关的协助与配合。

(

五

)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认购协议在以下先决条件得到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及认购协议

;

2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

(

六

)

违约责任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

,

即构成违约

,

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

,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股份认购协议》生效后

,

如认购对象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如期缴付认购款的

,

则每逾期一日乙方须向公司支付未缴付

认购款总额万分之三的滞纳金

,

直至认购款足额缴付完毕之日

;

如果逾期超过

30

日认购对象仍未缴付认购款或未足额缴付认

购款

,

认购对象除支付滞纳金外还应当向公司支付相当于认购款总额百分之五十的违约金

,

并赔偿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

失。除本《股份认购协议》另有约定外

,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中约定的承诺与保证的

,

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

一

)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1

、落实公司“油气勘探开发一体化”业务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目前

,

本公司已形成了油田化学品、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油气勘探开发、含油污水处理等四大业务板块

,

确立了油气勘探开

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三个投资项目

,

均属于上述业务范围

,

为公司既定发展战略的具体

实施。

收购一龙恒业

100%

股权项目

,

采购酸化压裂及连续油管等井下作业设备项目

,

均属于公司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板块的业务。

公司收购一龙恒业

100%

股权

,

通过并购同行业的优势企业

,

有利于提高公司在油气工程技术服务领域的人才储备、技术实力、

管理能力

,

扩宽公司技术服务业务的具体业务范围

;

采购酸化压裂、连续油管、修井机等重要装备

,

有利于提高公司油服业务的

装备实力

,

增强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投标机会、投标实力及业务能力

,

为在海洋石油、页岩气等国内外油气市场取得优质订单

提供保障。

募投项目之一对锐利能源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

,

属于公司的油气勘探开发板块

,

公司

2014

年初收购锐利能源后即开展前

期准备工作

,

购买了上述区块的大量地质资料

,

聘请了专业的地质及油藏勘探专业咨询公司

,

经过了多次讨论及专家论证

,

最终

决定尽快启动锐利能源部分优质区块的勘探开发工作

,

并利用公司上市公司的优势

,

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启动该项目。

公司上述项目的实施

,

属于在现有业务范围内

,

对油气勘探开发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上述项目的尽快实施

,

有利于

公司四大业务板块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协同效应、互补效应的发挥

,

有利于公司在行业内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2

、通过收购一龙恒业

,

快速增强公司油田工程技术服务板块的竞争实力

并购具有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的行业内优秀企业

,

是国内外领先的能源技术服务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

和必然选择。

2014

年初

,

公司收购康贝油气

,

成功进入油气开发技术服务领域

,

取得了油气开发技术服务的工程团队、业务资质、

工程业绩及管理经验

,

并购及整合过程亦为公司积累了并购油气技术服务公司的操作经验。

一龙恒业作为国内领先的油气服务公司

,

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引进、人才引进及自主研发

,

掌握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

油气工程技术

,

在完井、酸化压裂、连续油管服务等油田开采及增产、页岩气开发服务领域积累了良好的技术、管理经验及市场

口碑

,

并已在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等海外市场开展油气服务业务。公司通过收购一龙恒业

,

是对公司油气技术服务业务的

稳步拓展

,

可以快速提高公司在油气开发中的完井压裂、连续油管、测井、修井等业务的技术、管理等经营实力

,

拓宽公司油气

技术服务业务的范围

,

提高市场综合竞争力。

3

、增强油服业务的装备实力

,

积极参与全球油服市场

,

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

油气工程技术服务业务作为本公司四大业务板块之一

,

是公司重要的收入及利润来源。油气工程及技术服务市场作为高

度市场化的业务

,

各类国际、国内油服企业充分竞争

,

通过公开招投标、公平竞争取得业务机会。各类油服项目的中标因素

,

主要

包括人员素质及技术实力、财务状况、业绩及信誉、施工安全管理、装备水平等

,

其中装备水平是公司参与投标及能否中标的基

础条件。由于各类油气田地质条件、开发条件的差异性

,

重大工程装备差异较大

,

必须拥有先进的、专用性较强的装备

,

才能在投

标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

,

在国际市场上

,

由于租赁价格及租赁时间管理、当地配套能力等因素

,

油服企业大多采用自有设备的重资产模

式

,

通过采购自有设备实施油田工程及技术服务。如哈萨克斯坦市场压裂技术服务需要施工方提供包括压裂车组、压裂设计和

压裂材料等一体化大包服务

,

而一龙恒业在哈萨克斯坦市场因缺少自有压裂车组

,

即制约了压裂服务在当地的市场拓展

:

一是

未配备压裂车组

,

在投标中处于劣势地位

,

致使众多压裂项目无法投标及中标

;

二是对于已中标项目

,

需要支付较高的压裂车组

租赁费

,

降低了项目利润率

;

三是在施工高峰期间

,

当地租赁压裂车组较为困难

,

对施工工期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

,

为保证公司未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

,

公司决定利用募集资金

,

采购压裂车、连续油管、修井车等重要装备

,

提高公

司获取国内、海洋市场、国际市场订单的能力。

4

、通过锐利能源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

实现矿权价值

,

发挥产品及油服业务一体化优势

,

利用该平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

寻

找业务合作机会

公司在向加拿大等海外市场销售油气稳产增产化学品的同时

,

亦希望在国际市场建立平台

,

实现产品销售、技术引进、油

田资源储备等多重目标

,

实现“走出去”及公司业务的国际化

,

于

2014

年初通过收购锐利能源

,

拥有了国际油气勘探开发的专业

技术团队

,

并借此取得了加拿大

785

平方公里

100%

矿权的油气区块、共

21

个矿权证书中

100%

的石油天然气及油砂的勘探开发

权。上述

21

个矿权中

18

个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矿权

,

部分探矿权将于

2017

年到期

,

公司在到期前实施勘探开发即可对矿权进

行延期。

在收购过程及收购完成后

,

本公司积极收集上述油气资源区块的地质资料

,

并通过对当地市场的研究、技术交流、专家论

证等方式

,

稳步推进上述资源区块的勘探开发准备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工作

,

公司决定对部分优质区块实施勘探开发

,

实现

其资源价值

,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及股东回报。另外

,

通过自有油气田的勘探开发过程

,

了解并掌握国际最先进的技术

,

培养自己

的国际油气开发及技术服务队伍

,

并利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稳产、增产技术

,

带动公司油田化学品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

业务

,

提高公司四大业务板块的国际化竞争水平。

(

二

)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所增加

,

公司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

为公司未来

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

,

本年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日之间

,

本公司与英纳威投资、泽熙增煦、黄伟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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